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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財務運作小組 

104 學年度第六次紀錄 

壹、 時間：民國 105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5樓 504 室 

參、 主席：陳五洲總務長兼執行秘書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報告事項：  
一、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業務報告 

（一）現金餘額： 

截至 105 年 2 月 18 日活期存款帳戶餘額 379,187,197 元，其中含有應付代收款及存入保證金存

款約 2,800 萬元(多為廠商履約保證金，短期所需可支用)、2017 世大運工程款約 1 億 6 仟萬元，

故目前可動支現金金額為 191,187,197 元。 

 

（二） 投資： 

1.已完成 2月份之定存案： 

2 月份郵局定存到期 9 仟 39 萬 2,000 元，其中 6仟 350 萬元續存並新增 2仟 970 萬元定存單，

另 2 仟 689 萬 2,000 元為本校依法應補提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差額，到期不續存，由事務組辦理

提撥勞退金相關事宜。 

2.截至 105 年 2 月止，本校定期存款共 170 張，總金額為 7億 7 仟 136 萬 6,674 元(第一銀行定存

總金額為 2億 9仟 20 萬元；郵局總金額為 4億 8仟 116 萬 6,674 元)。 

 

定存金額
定存

張數
定存金額

定存

張數
定存金額

定存

張數

105/03 10,000,000 4 15,000,000 2 25,000,000 6

105/04 23,200,000 8 18,000,000 2 41,200,000 10

105/05 16,000,000 7 18,000,000 2 34,000,000 9

105/06 20,000,000 8 0 0 20,000,000 8

105/07 12,500,000 5 51,000,000 6 63,500,000 11

105/08 0 0 51,000,000 6 51,000,000 6

105/09 37,000,000 15 0 0 37,000,000 15

105/10 27,500,000 11 139,676,788 17 167,176,788 28

105/11 47,000,000 18 34,000,000 4 81,000,000 22

105/12 33,500,000 13 32,000,000 4 65,500,000 17

106/01 0 0 9,000,000 1 9,000,000 1

106/02 63,500,000 24 30,089,886 4 93,589,886 28

106/06 0 0 29,400,000 3 29,400,000 3

106/11 0 0 54,000,000 6 54,000,000 6

合計 290,200,000 113 481,166,674 57 771,366,674 170

註：定存總額包含蔡敏忠獎學金389,886元(秘書室，106年2月到期)；MOS獎學金176,788元

    (學務處105年10月到期)；獎學金1,000,000元(學務處，105年5月到期)。

國立體育大學校務基金定期存款總表

105.2

到期月份

第一銀行 中華郵政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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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新建工程款總經費及先行代墊教育部墊支經費 （仟元） 

工程名稱 總經費 本校先行代墊經費 

圖書館新建工程 268,860 161,974 

田徑場新建工程 312,572 210,270 

體大五路 18,104 0(本校自籌) 

體大四路 36,581 0(本校自籌) 

合計 636,117 372,244 
 

 註:本校先行代墊總金額 3億 7仟 224 萬 4 仟元，教育部已撥回 103 年度 3仟 978 萬元；104 年度 1

億 6仟 623 萬 2 仟元，餘 1億 6仟 623 萬 2 仟元預計於 105 以後年度回撥)。 

 

 (四)營業稅： 

已於 1 月 15 日繳納 104 年度 11-12 月營業稅 64 萬 8,044 元。截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累積發

票金額 49,973,382 元，合計繳納稅額 1,805,699 元。 
 

項  目 1-2月 3-4月 5-6月 7-8月 9-10月 11-12月 104年合計

銷售額（開立發票金額） 6,427,338 8,023,749 4,608,771 10,079,286 5,354,902 15,479,336 49,973,382

銷項稅額 321,367 401,189 230,445 503,966 267,747 773,966 2,498,680

進項稅額（節稅金額） 83,578 75,138 129,816 90,588 187,939 125,922 692,981

繳納營業稅 237,789 326,051 100,629 413,378 79,808 648,044 1,805,699

104年度營業稅進銷項明細表 

 
 

（五）自籌收入人事費支用比例計算表及校務基金進用員額控管表 
 

年度
學雜費收入

(扣除學雜費減免)
5項自籌收入 合計

用於編制

內教師人

事費比率

用於編制

外人員人

事費比率

用於行政

人員人事

費比率

合計

100年 96,017,480   130,919,362  226,936,842  7.40% 25.70% 0% 33.10%

101年 93,962,939   126,638,447  220,601,386  8.80% 26.30% 0.02% 35.12%

102年 91,431,206   131,570,994  223,002,200  6.87% 28.82% 0.02% 35.71%

103年 92,450,954   142,793,805  235,244,759  7.00% 24.70% 0.03% 31.70%

104年 91,080,874   160,431,552  251,512,426  7.43% 24.54% 0% 31.97%

8.50% 31% 0.05% 40%

國立體育大學自籌收入人事費支用比例計算表

本校人事支用比例控管上限(103.6.3會議通過)  

 

105 年度約用人員及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控制表 

項目 非營運單位用人 
營運單位用人

-場館收入 
約用臨時工 契僱人員 

校務基金進

用教學人員 

在職專班 

約用人員 

計畫性 

專任助理 

(1)可用員額 40 

2 14 

2 

3 20(註一) (2)已進用人員 26 13 0 

(3)剩餘員額 1 2 

*資料來源:人事室 

註一：目前計畫性人員已聘 19 人，聘期依各計畫核定時程不同。。  

註二：因總務處邱員任務指派、教練所洪員及運保系林員請長假，故共進用 3名定期約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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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校財務收支情況 

     1.截至 105 年 1 月 31 日止，本校財務收支情況如下表(詳參附件)： 

單位：元

預算內(A) 預算外(B) 合計

收入 66,646,708 37,572,247 104,218,955

支出 49,032,046 7,197,672 56,229,718

本期賸餘(短絀-) 17,614,662 30,374,575 47,989,237

資料來源：會計系統(本表僅供參考，實際收支餘絀表仍以主計室公布之報表為準)

國立體育大學

105年度1月份收支餘絀表

 

           

     2. 105 年預估 B版可用餘額數 

105年度B版可動支額度：

項目 金額

以前年度B版累計賸餘數(含94~103年度) 271,642,747

上年度B版賸餘數（104年度） 33,243,609

截至104年底累計B版賸餘數 304,886,356

減：固定資產淨額 38,294,786

    應收款項 9,538,404

    無形資產 652,798

    彌補A版歷年短絀 168,196,247

    105年度經常支出預算分配經費不足數 72,204,000

    各單位回饋金 3,944,289

減項小計 292,830,524

105年預算同意編列賸餘額度 71,215,000

105年度B版可動支額度 -59,159,168
 

 

105年度已動支額度：

項目 金額

105年度B版可動支額度 -59,159,168

減：本年度B版經常門例行性匡列經費 (六-附表1) 9,024,700

    同意保留至本年度動支之經費(六-附表2) 2,206,044

    計畫期程跨年度之經費表(六-附表3) 9,071,902

   申請B版之經費(六-附表4) 843,541

   校長逕裁金額(六-附表5)(二)105年度 0

    財務小組各項業務經費【由投資收入支應】 100,000

減項小計 21,246,187

預估截至目前為止B版剩餘額度 -80,40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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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另本(105)年度有以下兩筆龐大支出: 

1. 本校 105 年度經常支出預算分配經費不足 7,220 萬 4 仟元(A 版)，經 104.12.28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通過同意由以前年度賸餘款支應在案。 

2. 依規定本校應於 105 年 3 月前補足以前年度勞工退休金 2,689 萬 2 仟元，並依簽會意見同意於 104

年提列此經費。勞退準備金已簽准辦理短期定存作業中，於今年 2 月到期，總務處事務組 3 月份前

完成繳納。 

 

（六-附表 1）：本年度 B版經常門例行性匡列經費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單位 預算金額 審議情形 執行情形 

已結案 

1 

約用人員年終考核
獎金(104 年考核，105

年發放) 人事室 45,900 
經 103.12.30 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會議決議 

執行率：80% 
執行期間：
105/01/8~105/12/31 
104 年度年終考核獎金(依
比例發放)已執行完畢。 

 小計  45,900   

未結案 

1 因公出國補助款 研發處 200,000 

經 96.05.22 校務基金委員

會第五次會議決議，每年匡

列 200,000 

執行率：0% 
執行期間：
105/01/8~105/12/31 
尚無申請案件。 

2 
補助博士班研究生

出席國際會議經費 
研發處 200,000 

經 96.12.17 校務基金委員

會第三次會議決議，自 98

學年度開始每年匡列 20

萬，符合教育部規定申請學

校應提出配合款要求。 

執行率：0% 
執行期間：
105/01/8~105/12/31 
尚無申請案件，本處擬於導
師知能研習上進行宣導。 

3 
補助教師出席國際

會議經費 
研發處 100,000 

經 96.12.17 校務基金委員

會第三次會議決議，自 98

學年度開始每年匡列 10

萬。 

執行率：0% 
動支率：10% 
執行期間：
105/01/8~105/12/31 
一案待辦理核銷，本處擬於
導師知能研習上進行宣導。 

4 

補助學生出國參加

國際會議、競賽、

訓練、講習與研習

活動 

研發處 100,000 

經 97.8.5 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第九次會議決議辦理

自 97 年度開始每一年度由

B版匡列10萬元作為補助。 

執行率：0% 
執行期間：
105/01/8~105/12/31 
尚無申請案件，本處擬於導
師知能研習上進行宣導。 

5 補助研究計畫 研發處 1,000,000 

一、 依據本校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作業要點。 

二、 經 98.12.1 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

辦理自 99 年度開始每

一年度由B版匡列100

萬元作為補助。 

執行率：0% 
動支率：2.4% 
執行期間：
105/01/8~105/12/31 
1.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核定
10 案，合計 967,545 元，現
已動支 24,000 元。 
2.餘額 32,455 元原訂用於
計畫配合款之校內補助，截
至目前為止，本年度尚未有
補助計畫配合款之申請。 

6 
教師學術研究獎勵

金 
研發處 306,000 

一、 經 96.05.22 校務基

金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決議，三項獎金金額

執行率：0% 
執行期間：
105/01/8~105/12/31 
1.申請者於每年八月三十一7 運動訓練績效獎勵 研發處 2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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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得流用，若當年度匡

列金額不敷支付時，

得獎人應按額度內金

額比例分配之。 

二、經 100.9.21 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會議決

議，有關本年度已匡列

的「教師、教練研究獎

勵金」仍維持原額且由

研發處做支用分配。 

三、經 104.5.19 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決議，同意

本校運動訓練績效獎

勵金修正為亞奧運隔

年 40 萬 8 仟元；非亞

奧運隔年20萬4仟元。 

日前，向研發處提出申請
後，由研發會議審議。 
 
2. 105 學年度教師教學獎勵
金之使用與教師教學優良獎
勵件數、教學優良教師經驗
分享有關，將擇優選出五位
獲獎人，9月初進行遴選，9
月教師節前後進行頒獎後，
製作人事印領清冊申請獎
勵，故預計於 11 月使用此筆
經費。 8 教師教學獎勵金 

教務處 

教學資源 

中心 

204,000 

9 
聘請外籍(含大陸)

教練經費 
人事室 1,500,000 

一、 經97.12.30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第 3 次會

議決議。 

二、 經103.2.18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決議同意

先行匡列，請競技學

院另提列支用計畫。 

執行率：0% 
執行期間：
105/01/8~105/12/31 
預計 105 年 8 月始動支。 

10 產學合作獎勵金 研發處 61,200 
經 103.12.30 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會議決議 

執行率：0% 
執行期間：
105/01/8~105/12/31 
申請者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
前，向研發處提出申請後，
由研發會議審議。 

11 

105 年校務基金進

用約用人員及教學

人員文康活動費 

人事室 120,000 
經 103.12.30 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會議決議 

執行率：0% 
執行期間：
105/01/8~105/12/31 
先行使用人事室部門預算經
費，故本案尚未支用。 

12 
105 年運動績優學

生獎勵金經費 
(亞運及奧運) 

學務處 

1,622,300 
(其中伙食費
384,300 元 業
經104.12.15校
長逕裁，計畫代
碼 104D042) 

一、經 103.12.30 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會議決

議，同意匡列

1,006,510 元。 

二、經 104.12.15 校長逕

裁，同意匡列 105 年度

伙食費 384,300 元。 

執行率：0% 
執行期間：
105/01/8~105/12/31 
本案於5月及12月辦理獎勵
審查案,爰經費尚未動支。 
 

13 
105 年導師費及優

良導師獎金 
學務處 3,735,600 

經 103.12.30 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會議決議 

執行率：0% 
動支率：9.46% 
執行期間：
105/01/8~105/12/31 
1.依本校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第三條，擔任主任導師、導
師者，於不重領、不兼領原
則下，比照鐘點費標準按每
週 2小時計算，每學年核發
10 個月（7、8月份不發放），
1 月份預計核發 35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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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目前持續催請導師繳交
導師輔導活動實施情形紀錄
表，並將持續依照導師所繳
回紀錄表情形核發2月至12
月份導師費。 
2.預計依本校優良導師獎勵
辦法第六條、第七條、第八
條，造冊核發本年度優良導
師獎勵金 150,000 元。 

14 
員工協助處理學生
發生特殊情形或緊
急狀況經費 

人事室&

學務處 
10,000 

經 103.12.30 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會議決議 

執行率：0%(核實支用) 
執行期間：
105/01/8~105/12/31 
本案係依實際情況支應，截
至目前為止，尚未動支。 

 小計  8,978,800   

 
合計  9,024,700 

(不包含 105 年運動績優學生獎

勵金之伙食費 384,300 元) 
 

 

（六-附表 2）：同意保留至本年度動支之經費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 

單位 
全案經費 保留金額 執行情形 

1 
104年度三期學生
宿舍頂樓增設曬
衣場案 

學務處 1,780,000 1,780,000 

執行率：0% 
動支率：98.79% 
執行期間：104.7.21~105.6.30 

本案已由建築師完成設計規劃，並已擬訂招標
內容，惟部分規格內容尚需釐清符合採購法規
範，俾利後續辦理上網公告招標事宜。 

2 

104年度田徑場完

工營運期間生態

監測案(第三、第

四季) 

總務處 434,765 172,517 

執行率：20.24% 
動支率：20.24% 
核定執行期間： 
104.7.21~105.9.30 
本案因依契約規定分契付款，故 104 年第一季

及 105 年第一、二季將分別於 105 年 3、9月執

行完畢。 

3 

國際會議廳室內

裝修工程委託規

劃設計監造服務

案 

總務處 461,000 253,527 

執行率：0% 
動支率：0% 
執行期間：104.1.1~105.6.30 
1.本案目前執行規劃設計階段，預定 4月前完
成細部設計，6月辦理發包。(會後請營繕組確
認本案期程，使學生得以下學期開學前使用國
際會議廳) 
2. 105.01.20 進行第１次細部規畫設計審查
會；105.01.25 再次請建築師到校說明，並聽
取各系所助理及學生代表之意見，請建築師考
量學生使用需求再次進行規畫設計。 

 合計   2,206,044  

 

（六-附表 3）：計畫期程跨年度之經費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單位 金額 審議情形 執行情形 

1 

【103 年補助未獲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或獎勵大學教學卓

越計畫之大專院校

研發處 110,000 

一、經 103.12.30 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

(同意匡列 24 萬元，後

依教育部核定結果調

動支率：65.39% 
執行率：65.39% 
執行期間：
104/01/05~105/08/30 
本計畫執行期限延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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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特殊優秀人才

彈性薪資方案】校

配合款 

整校配合款為11萬元) 

二、經鈞長 104.9.23 裁示 

   ，本案配合款延長執行

期限至 105 年 8 月 30

日。 

105 年 8 月 30 日 
其中盧師 17,500 元不再
動支。扣除盧師不再動支
部分，動支率：79.43%，
執行率：79.43% 

2 

104 學年度與外國

大學合作辦理學位

專班經費 

競技學院 599,960 
經 104.7.8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會議決議 

執行率：7.40% 

動支率：7.40% 

執行期間： 

104/08/01~105/07/31 

1.本專班尚屬籌備階段，
僅動支 104年 8月~105 年
1 月人事費。 

2.外籍教師機票費將於
105 年 6 月支用；業務費
將於 105 年上半年度執行
完成；雜支將於計劃期間
內(105 年 7 月 31 日前)陸
續執行。 

3 
第三階段教學增能

計畫配合款 
教務處 1,476,000 

一、經 104.10.6 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

匡列 2,476,000 元。 

二、因教務處已將教學助理

經費1,000,000元列入

105 年度該部門預算

中，故修改本案校配合

款為 1,476,000 元。 

執行率：7.8% 
動支率：41.46% 
104/09/19~105/12/31 
104 年度先執行運動心理
諮商、教師專業社群，12
月開始增加兩項課程大
綱外審、海外實習計畫，
共四項計畫，已匡列
612,000 元。 

4 

學生宿舍各期出入

口增設門禁管制系

統 

學務處 1,490,000 
經 104.10.6 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會議決議 

執行率：0% 
動支率：100% 
執行期間： 
104/09/19~105/07/31 
本案已於本(105)年 2 月
16 日開標，經審查廠商資
格未符，將續辦理上網公
告事宜。 

5 

105-106 年度新興

建築工程先期評估

經費 

總務處 2,800,000 

一、經 104.10.6 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決議授權

財務運作小組討論本

計畫之經費(分配)與

細節。 

二、經 104.11.3 財務運作

小組會議決議同意匡

列經費。 

執行率：0% 
動支率：25% 
執行期間： 
104/11/16~105/12/31 
先行勞務採購共計 5項
(提高全區建蔽率；園區
大門入口改建及體大一
路校內外交通分流；全區
道路鋪面更新及增設指
示標示牌；汽機車停車場
之設置；全區環境美化、
外牆整建及廁所增
設)(如附件)，金額為 70
萬元，已於 105 年 2 月 16
日完成議價，並以 68 萬
元整決標，其餘款項待規
劃確定再另案簽辦。 

6 

104 年改善無障礙

校園環境經費─校

配合款 

總務處 600,688 
經 104.12.1 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會議決議 

執行率：0% 
執行期間： 
104/12/14~105/10/31 
本案目前施作中(進度約
20%)，預計 4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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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體育館 129 及 131

室新建空氣靶場 
競技學院 995,254 

經 104.12.1 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會議決議 

執行率：0% 
動支率：5.02% 
執行期間： 
104/12/14~105/6/30 
本案於 105/2/3 學校開標
進行順利，決標後即與監
造單位、承包商前往施工
現場勘察、討論靶場規範
及施工細節；2/16 承包商
已開始規劃施工細節，預
計 2/18 先進行輕隔間
後，再進行地坪工程，整
體工程預計 3/10 前完
工，與招標時訂定的 3/25

完工，提早 15 日完工。 

8 

104 年度購置教學

研究相關圖書儀器

及設備改善計畫─

校配合款 

資訊中心 1,000,000 
經 104.12.1 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會議決議 

執行率：0% 
動支率：7.32% 
執行期間： 
104/12/14~105/10/31 
目前已執行採購「文件編
輯軟體」乙案，其餘二案
皆辦理採購前期評估作
業，持續積極辦理中。 

 合計  9,071,902   

 

 

（六-附表 4）：申請 B版之經費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單位 金額 審議情形 執行情形 

1 

105 年度補助專兼

任專業輔導人力實

施計畫校配合款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人

事費) 

學務處 275,484 
經 104.12.28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會議決議 

執行率：0% 
執行期間： 
105/1/8~105/12/31 

本案目前先行動支教育
部補助計畫經費，預計 8
月 1日再動支學校自籌
款。 

2 

105 年資訊中心進

用計畫性專任助理

人事費 

資訊中心 568,057 
經 104.12.28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會議決議 

執行率：0% 
執行期間： 
105/1/8~105/12/31 
本案已於 2/16 聘任陳員
擔任計畫專任助理，協助
執行計畫案。 

 合計  843,541   

 

 

（六-附表 5）、校長逕裁金額 

(一)104 年度經奉校長逕裁尚在執行之案件總金額為 1,135,300 元。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單位 申請金額 審議情形 執行情形 

1 

104 年度選送學生

出國─學海飛颺(校

配合款) 

研發處 25,000 

一、經鈞長 104.3.31 裁示校
配合款 25,000 元。 

二、經鈞長 104.11.17 裁示 
本案配合款延長執行期
限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執行率：0% 
動支率：100% 
執行期間： 
104/6/11~105/12/31 
待選送生返國後進行
核銷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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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4 年度選送學生

出國─學海築夢(校

配合款) 

研發處 136,000 

一、經鈞長 104.3.31 裁示校

配合款 136,000 元。 

二、經鈞長 104.11.17 裁示 

 本案配合款延長執行 

    期限至106年3月31日。 

執行率：50% 
動支率：50% 
執行期間： 
104/6/11~106/3/31 
目前有兩案尚未出國
執行計畫，最晚須於今
(105)年 10 月 31 日前
出發執行計畫。 

3 

提升校務專業管理

能力計畫(校配合

款) 

教務處 450,000 

一、經 1041103 財務運作小
組建議提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審議。惟教務處
急需經費辦理該項計
畫，故已於 104.11.2 專
簽本案。 

二、經鈞長 104.11.16 裁示
同意匡列校配合款 45
萬。 

執行率：0% 
執行期間： 
104/11/16~105/07/31 
本案已由資訊中心與
廠商洽談中。 

4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

制度試辦學校計畫

(校配合款) 

人事室 60,000 經鈞長 104.11.19 裁示 

執行率：24.04% 
執行期間： 
104/11/19~105/07/31 
目前先行使用教育部
補助款。 

5 

105 年度運動績優

學生獎勵金─伙食

費(舊案延續部分) 

學務處 384,300 經鈞長 104.12.15 裁示 

執行率：0% 
動支率：100% 
執行期間： 
104/12/16~105/12/31 
本案業已採購,但依採
購合約為每 3個月辦理
驗收 1次,並採核實支
付。 

6 

102 年度教育部補

助未獲邁向頂尖大

學計畫或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之特

殊優秀人才彈性薪

資方案 

研發處 80,000 經鈞長 104.12.22 裁示 

執行率：0% 
動支率：0% 
執行期間： 
104/8/1~105/7/31 
教育部補助款已核
撥，擬通知獲獎之教師
可動支該筆經費。 

 合計  1,135,300   

 

(二)自 105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18 日止，經奉校長逕裁總金額為 0元。 

（當年度如已達新台幣 200 萬元，需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 

項次 申請項目 申請單位 申請金額 審議情形 執行情形 

 無  0   

 合計  0   

 

 

（六-附表 6）、學生宿舍借款及還款年限及金額明細表[104 年修正版](學生宿舍欠款已全數清償完畢) 

年度 償還電卡 償還熱泵 償還三期冷氣 
102 年度一般性

經費不足借款 
每年還款金額 

103 1,657,281  607,297  1,423,890  0  3,68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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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0  2,279,703  0  2,300,000  4,579,703  

總計 1,657,281  2,887,000  1,423,890  2,300,000  8,268,171  

    備註:  

       依據 103 年 2月 18 日及 103 年 3月 24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1.自 103 年起，學生宿舍年度若有盈餘，應優先清償所借支金額。 

    2.同意學務處學生宿舍 103 年度預算分配案，依學務處建議免扣除 102 年度賸餘未達比率目標應繳 

          校務基金數(共計 165 萬 4173 元)，惟嗣後各單位不得比照辦理。 

3.有關學生宿舍還款計畫，以 1030324 會議決議為準，不得再提出變更。 

4.因學生宿舍 104 年度賸餘數增加，修正年度償還金額為 457 萬 9,703 元，故欠款已全數清償完畢。 

  

（六-附表 7）、戶外體驗場借款還款年限及金額明細表[104 年修正版] 

年度 每年還款金額 

103 200,000 

104 94,479 

105 132,000 

106 132,000 

107 132,000 

108 132,000 

109 132,000 

110 137,212 

總計 1,091,691 

 

備註: 

一、依據 102 年 3 月 26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場地修繕 90 萬元+業務費 50 萬元】。 

二、依據 104 年 3 月 23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決議「日後學生宿舍或戶外體驗教育場年度還款或提 

    前還款，免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授權財務運作小組審議」。 

三、經 104.12.17 財務運作小組會議決議授權財務運作小組秘書處微調各年度預定償還金額。 

      四、本案向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借款部分重新估算後為新台幣 1,091,691 元，扣除 103 年度已還經費 

          20 萬元及不再支用之 30萬 8,309 元，剩餘 89 萬 1,691 元，104 年度以年底實際盈餘 94,479 元作 

          為還款金額，餘 797,212 元採六年攤還，前五年每年歸還 13萬 2,000 元，第六年歸還 13萬 7,212 元。 

    

（六-附表 8）、體育處(游泳池)借款還款年限及金額明細表 

年度 每年還款金額 

104 500,000 

105 500,000 

106 500,000 

107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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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500,000 

109 406,602 

總計 2,906,602 

備註： 

一、依據 104 年 12 月 1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調解金 300 萬元中屬依法支付罰金(認列 

    業務費)為 599,618 元(已支付 93,398 元)及非依法支付罰金(認列損失)之金額為 2,400,382 元，另 

    因已由游泳池收入預先支付業務費 93,398 元，故實際向校務基金借款之金額為 2,906,602 元(如 

    附件)。 

二、本案向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借款部分為新台幣 2,906,602 元，由體育處場館營運收入項下逐年分攤 

    償還，前五年每年歸還 50 萬，第六年歸還 40萬 6,602 元(還款時間為每年 10 月)。 

 

 (七)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列管案件： 

1.經查樸園業管法規「本校樸園教育訓練中心借用規定暨收費標準」修改條文內容尚未提會審議 

  ，請承辦單位依照行政作業流程，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再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2.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暨財務運作小組決(建)議案，待處理事項執行情形追蹤表： 

項 

次 
承辦單位 案由 決議待處理事項 執行情形 

104.11.3 財務運作小組會議 

1 競技學院 
「棒球場及校史館擬轉
為營運單位」乙案 

請競技學院訂定收費管理辦
法(標準)及釐清校史館名稱
提下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審議。 

「棒球場營運管理要點」經

105.1.20第542次行政會議通

過，已提本次會議審議。 

104.12.1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 

1 
研發處 

人事室 

「本校校務基金五項自
籌收入收支管理要點」部
分條文修正案 

有關自籌收入之出國旅費是
否得以適用於契僱人員、約用
人員、代理教練及兼任教練乙
事，請研發處收集各單位意見
與人事室共同研擬，增修內容
一併納入本案修改條文項目。 

本會擬修正第12條原條文文

字，改採依校內既定法規辦

理，以減少報部備查次數及

縮短法規修正時程， 

並已提送本次會議審議。 

2 人事室 
「本校自籌收入人事酬
勞支應原則」部分條文修
正案 

有關本校「編制外」行政人員
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是
否另給予薪資外之工作酬
勞，及目前本校是否有訂定相
關法規授權財務運作小組審
議，會後請人事室與相關單位
討論另提會審議。 

本案尚在蒐集資料研議中。 

3 營運場館 

國立體育大學場館設施
營運管理收費辦法、收費
標準、合約及代契約部份
條文修正案 

本校「營運單位」(含棒球場)
應全面檢視業管法規將條文
內容有關「租借」改為「借
用」；「租金」改為「場地管理
費」(後經 105.1.20 行政會議
決議，修正為「場地使用
費」)，並授權財務運作小組
審議。 

經 1/20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後，園管組及各營運場館(體

育處、樸園、體適能中心、

戶外體驗場)已提送修正之

業管法規於本次會議審議。 

4 資訊中心 

教育部「本(104)年度購
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
器及設備改善計畫」配合
款 100 萬元案 

1041217財務運作小組主席裁

示：請資訊中心提供中程發展

規劃書(含需求經費)，以利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編製 105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 

為配合本校中長程發展，目

前評估與規劃配合發展及建

設之項目，並與廠商洽談評

估所需經費，以利預算編列。 

104.12.28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 

1 
人事室 

競技學院 

105 年度例行性預算外經

費(B 版) 

請人事室與競技學院就聘請

短期外籍教練部分修法，使聘

本案法規修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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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外籍教練之機制予以活用。 

2 
財務運作

小組 

本校105年度經常預算分

配經費不足 7,220 萬 4千

元乙案，提請准予追補預

算，由以前年度賸餘款支

應。 

附帶決議：請財務運作小組找

校外專家學者評估校務基金

之財務結構。 

擬參考他校執行情況再行評

估有效方案。 

3 
體育處 

人事室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處

計時工作人員進用及管

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乙

案 

關於教練薪資改以鐘點方式

計薪之可行性，會後請體育處

與人事室討論。 

現行體育處開辦各項活動所
需之專業性人員（如：教練、
師資、裁判、紀錄台人員、
運動防護員等）均改以鐘點
費方式計薪。另為維護勞工
安全保障，是否投保團險亦
屬考量事項(會後請體育處
補充說明)。 

105.1.20 財務運作小組會議 

1 
管理學院 

總務處 

本校國際運動管理與創

新博士學位學程開辦經

費案 

辦公設備費用擬由總務處項

下支應，另請營繕組協助評估

空間裝修相關事宜。 

經國際運動管理與創新博士
學位學程籌備會議鈞長指
示，由校長統籌款支應該學
位學程開辦相關經費(5 萬元
開辦費及辦公設備費用)。 

 

(八)主席裁示： 

1.國際會議廳室內裝修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案，請總務處評估將期程提前至 3月底前完成細部 

  規劃設計，5月辦理發包並於 6月中下旬前施工，使學生於下學期開學前得以使用國際會議廳。 

2.關於體育處聘用之鐘點計薪之專業性人員是否投保團險，會後請體育處補充資料。 

3.請競技學院於 4月前提出聘請外籍(含大陸)教練之計畫。 

4.請資訊中心提供之中程發展規劃書(含需求經費)為 107 年度以後之中長程發展計畫，另 106 年大額 

  電腦經費部分亦請確認是否編入 106 年部門預算(概算)中。 

 

陸、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人：教務處 

案由: 有關申請教育部補助 105 年度「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B 類)計畫」之配合款計 9萬元乙案，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 105 年 2 月 5 日臺教資(一)字第 1053830A 號函核定「105 年度「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B

類)計畫」補助 90 萬及配合款 9萬元(如附件一、二)。 

二、本案於 105.2.19 奉准同意由校務基金墊支計畫之部分人事費及業務費，共計新台幣 58 萬 6,232 元

在案。 

三、擬請校務基金匡列計畫校配合款 9萬元(含人事費 61,152 元、業務費 28,848 元)，俾利本案順利執

行。(如附件三)。 

建議：本案通過，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提案二                                                                提案人：財務運作小組 

案由: 擬修正國立體育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 12 及 13 條文，提請 審議。 

說明: 

一、原「國立體育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條文修正案已於 104 年 12 月 1 日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惟有關第 12 條出國旅費適用對象會後請研發處收集各單位意見與人事室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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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研擬，並授權財務運作小組審議(如附件四會議紀錄)。 

二、會後本會細查「國立體育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與研發處所訂之「國立體育大學校

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因公出國經費補助作業要點」多有重覆，為求本條文文字精簡，又慮及支給項

目或支給對象易變動致常需報部備查。另參考外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外校法規僅列

出國旅費項目，執行要點則由校內單位另訂之(如附件五一覽表)，綜上所述，故擬修正第 12 條原

條文文字，改採依校內既定法規辦理，以減少報部備查次數及縮短法規修正時程。 

三、另第 13 條所依據的法規已於 103 年 5 月 29 日廢止，行政院主計總處另於 103 年 12 月 16 日公告「中

央政府各機關學校購置及租賃公務車輛作業要點」，故需修正第 13 條文文字。 

四、檢附第 12 及 13 條之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及原條文(如附件一~三)。 

五、檢附本校自籌收入可支應出國旅費之相關法規一覽表供參(如附件六)。 

六、檢附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 年 12 月 16 日公告之「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購置及租賃公務車輛作業要點」

供參(如附件七)。 

決議:本案條文修正通過，惟第 12 條「及本校訂定之…辦理」，刪除「訂定之」三字，修正為「及本校 

      …辦理」。 

 

提案三                                                                      提案人：研發處 

案由: 有關「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因公出國經費補助作業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5 年 2 月 23 日第 54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二、修正本要點之法源依據及適用對象。 

三、檢附旨揭修正草案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建議： 

一、 本案條文修正通過，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 建議第 1 點刪除「規定」二字；第 3點第 2 項「行政院科技部」修正為「科技部」。 

 

提案四                                                                      提案人：人事室 

案由: 有關本校「兼任教練聘任原則」部分條文修正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04 學年度第 2次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查 104 學年度第 1次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議紀錄奉核簽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簽意見略以 

    ，倘若兼任教練人事費自學雜費收入項下支應，其經費支應原則須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三、本要點聘任之兼任教練，其支應經費係屬人事費，爰修正第 8條條文增列「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文字。 

四、檢附旨揭原則修正對照表暨草案 1份及相關資料(如附件)。 

建議：本案條文修正通過，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提案五                                                      提案人：總務處及各場館營運單位 

案由: 有關本校場館設施營運管理收費辦法、收費標準、合約及代契約(含各場館營運單位業管法規)部

分條文修正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04.12.1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本校「營運單位」(含棒球場)應全面檢視業管法規

將條文內容有關「租借」改為「借用」；「租金」改為「場地管理費」(後經 105.1.14 研商會議決議

修正為「場地使用費」)，並授權財務運作小組審議(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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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1.14 召開之本校場館營業用房屋稅事宜研商會議決議，依「國民體育法」第 7條及「國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運動設施開放及管理辦法」第 8條規定(如附件一)，及 105.1.20 第 542 次行政會議

決議辦理，授權各業務單位就該單位業管之相關辦法規定，凡涉及場地管理費等用語，均請通案修

正為「場地使用費」（如附件二）。 

三、因本案涉及眾多單位，且條文內容是統一進行修正，將有關「租借」改為「借用」；「租金」改為「場

地使用費」，為簡化行政作業流程，擬由本會將總務處園管組、體育處、樸園、體適能中心及戶外

體驗教育場之條文修正乙事彙整後一併提會審議。 

四、經創新育成中心表示業管法規並未涉及「場地管理費」等用語，故未提本次會議審議，後續若需修

正則另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五、檢附下表本校各單位條文修正之法規(如附件四)： 
法規名稱 管理單位 備註

本校場館設施營運管理收費辦法 總務處 含收費標準、合約及代契約

本校綜合體育館營運管理辦法 含借用收費標準

本校網球場(館)校外借用管理要點 含收費標準、會員申請方式及收費辦法、借用申請表、教職員工生會員申請表

本校游泳池管理要點 -

本校田徑場借用管理要點 含借用收費標準、借用申請表(代契約)

本校室外籃球場校外使用管理要點 含校外使用收費標準表、校外使用申請表

本校體適能中心經營管理辦法 運保系 -

本校戶外體驗教育場營運要點 管理學院 含收費標準使用申請表(代契約)、身體健康調查表、參加同意書、使用規範。

本校樸園教育訓練中心借用規定暨收費標準 樸園 含住宿收費標準

體育處

 
決議：本案條文修正通過，惟請體育館將「本校綜合體育館營運管理辦法」條文之「場地借用維 

      護費」修正為「場地使用費」。 

 

提案六                                                                    提案人：競技學院 

案由: 有關訂定「國立體育大學棒球場營運管理要點」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本校第 542 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二、棒球場轉營運單位乙案，於 104.8.11 簽奉核准後依校務基金提案細則辦理，經 104.11.3 財務運作

小組會議建議訂定收費管理辦法(標準)提下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三、本案若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擬請同意總務處園管組同步修正「本校場館設施營運管理

收費標準」，刪除棒球場項目。 

四、檢附「本校棒球場營運管理要點」草案(如附件) 

建議： 

一、 本案條文修正通過，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 請競技學院參考本校其他營運場館業管法規，將保證金納入規定。 

第四點場地使用費之括號內容「(含場地整理、水電費及清潔費)」及(三)「另需外加 5%營業稅」

刪除「5%」文字。 

三、請棒球場檢視營運計畫書之文字敘述，將有關「租借」改為「借用」；「租金」改為「場地使用費」 

    ；另校史館亦屬棒球場營運項目，應將校史館之收費標準納入「本校棒球場營運管理要點」。 

附帶建議：本校各營運場館之業管法規名稱有「要點、辦法、規定…」等文字敘述，是否要統整一致 

           之名稱，擬於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另行討論。 

 

提案七                                                              提案人：各場館營運單位 

案由: 有關 105 年度各場館之營運計畫暨 104 年度營運績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會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會議決議略以，各場館均應於每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中旬間，提送當

年度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及下一年度營運計畫本會審查。 

二、為配合本校年度決算作業流程，擬將提送當年度各場館之營運績效報告暨下一年度營運計畫之時程

調整為每年 1 月中旬，以符合實際所需並提升各場館營運績效(計畫)資料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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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 105 年度各場館之營運計畫暨 104 年度營運績效報告(如附件)。 

四、請委員參閱財務運作小組秘書處彙整之表格，並於聽取報告後評估各營運場館 105 年度營運目標數: 

 (一)105 年度各營運場館收入、支出及賸餘目標金額：(達成賸餘比率目標者，方能分配結餘款) 

     1.經計算體育處及棒球場所提預估餘絀皆未達該單位賸餘比率目標，請委員參酌。 

     2.各場館營運單位提出 105 年度預估收入總計 53,820,642 元，低於 105 年度本校營運場館預算 

       收入 63,213,000 元。 

場館單位 

105 年度各單位提出數 
本次會議決議 105 年度 

目標數 

預估收入 預估支出 預估賸餘 
預估賸餘

比率目標 

應償還校

務金借款

金額 

收入

目標 

支出

目標 

賸餘

目標 

賸餘比

率目標 

體

育

處 

游泳池 940,000 2,800,000 

1,050,000 3,436,200 500,000 

        

體育館 18,000,000 13,440,000         

網球館 1,200,000 2,850,000         

合計 20,140,000 19,090,000         

樸園 12,000,000 8,120,000 3,880,000 1,461,600 -         

體適能中心 1,100,000 898,122 201,878 161,662 -         

學生宿舍 
19,163,134 

15,500,000 3,663,134 1,550,000 -         
(含運技三系暑期住宿費 99 萬) 

創新育成中心 233,508 40,000 193,508 7,200 -         

戶外體驗教育場 400,000 128,000 140,000 46,800 132,000         

棒球場(註 4) 784,000 768,160 15,840 138,269 -         

合計 53,820,642 44,676,282 9,144,360 6,801,731 632,000         

 

(二)104 年度各營運場館收入、支出及賸餘，實際金額與目標金額比較表： 

場館單位 

收入 支出 賸餘或短絀 104 年訂定

之賸餘比率

目標(註 2) 實際金額 目標金額 
達

成 
實際金額 目標金額 

達

成 
實際金額 目標金額 

達

成 

體

育

處 

游泳池 7,917,443 9,600,000 × 10,034,029 10,090,000 ˇ 

14,096,586 4,660,000 ˇ 4,417,200 
體育館 27,328,332 18,000,000 ˇ 10,050,933 11,750,000 ˇ 

網球館 2,203,544 1,600,000 ˇ 3,267,771 2,700,000 × 

合計 
37,449,319 29,200,000 ˇ 23,352,733 24,540,000 ˇ 

體育處 104 年度實際值與目標值比較，收入增加；支出減少；賸餘增加，賸餘比率目標達成。 

樸園 
12,479,833 12,000,000 ˇ 7,240,804 8,110,000 ˇ 5,239,029 3,890,000 ˇ 1,459,800 

樸園 104 年度實際值與目標值比較，收入增加；支出減少；賸餘為增加，賸餘比率目標達成。 

體適能中心 
1,179,792 1,100,000 ˇ 646,507 799,484 ˇ 533,285 300,516 ˇ 143,907 

體適能中心 104 年度實際值與目標值比較，收入增加；支出減少；餘絀增加，賸餘比率目標達成。 

學生宿舍 
19,819,710 

19,599,360 
ˇ 14,643,816 17,406,000 ˇ 5,175,894 2,193,360 ˇ 1,740,600 (含運技三系暑期

住宿費 99 萬) 

宿舍 104 年度實際值與目標值比較，收入增加；支出減少；賸餘增加，賸餘比率目標達成。 

創新育成中

心 

176,606 204,417 × 23,858 31,000 ˇ 152,748 173,417 × 5,580 

育成中心 104 年度實際值與目標值比較，收入減少；支出減少；賸餘減少，賸餘比率目標達成。 

戶外體驗教

育場 

217 ,138 1,109,000 × 122,659 542,000 ˇ 94,479 567,000 × 97,560 

戶外體驗場 104 年度實際值與目標值比較，收入減少；支出減少；賸餘減少，賸餘比率目標未達成，

應擬定下年度改善計畫，提行政會議審議(註 1)。 

合計 71,322,398 63,212,777 ˇ 46,030,377 51,428,484 ˇ 25,292,021 11,784,293 ˇ 7,86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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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請購系統之各營運場館收支明細表

註1:關於棒球場轉營運計畫，經104.11.3財務運作小組建議棒球場訂定收費管理辦法(標準)，後競技學院已訂定依據「本校校務基金場館營運回饋要點」第3點規定，未達設定賸餘比率目標，該管理單位應於年度結束後

一個月內，擬定下年度場、館、舍經營管理改善計畫，提報行政會議審議。

經計算戶外體驗場104年度未達設定賸餘比率目標，應擬定下年度改善計畫，提行政會議審議。

註2:賸餘比率目標係用來計算年度結餘款，若當年度場館未達到賸餘比率目標，則無結餘款可支用，

    結餘款=【(總收入－總支出)－總支出18%】X30% ;惟宿舍之賸餘比率目標為總支出10%(賸餘目標)

註3:游泳池、體育館及網球館年度決算合併為體育處計算賸餘比率目標，不以個別單位計算。

註4:關於棒球場轉營運計畫，經104.11.3財務運作小組建議棒球場訂定收費管理辦法(標準)，後競技學院已訂定

    「本校棒球場營運管理要點」提本次會議審議，惟尚需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轉營運計畫及管理辦法，方能

    轉為營運單位，為降低行政作業成本，擬於此次會議一併討論105年度營運目標數，俟正式轉營運後即以此為準。  
 

104年度校務基金挹注學生宿舍經費明細表：

項次 通過會期 申請項目 金額

1 104.5.19 學生三期宿舍電梯更換控制系統 1,788,150

2 104.7.8 三期學生宿舍頂樓增設曬衣場 1,780,000

3 104.10.6 學生宿舍各期出入口增設門禁管制系統 1,490,000

合計 5,058,150  
 

(三)各營運場館 102-104 年收入、支出及賸餘(短絀)比較表: 
  

營運單位 102 103 
104 

分析(與 103 年相較) (依據請購系統計畫

經費收支明細表) 

體

育

處 

游泳池 

收入 10,010,775 10,090,660 7,917,443 
104 年收入減少

21.54%。 
104 年游泳池因氣侯關係

的限水措施與勞安事件導

致支出增加造成虧損。 
支出 9,950,587 10,538,435 10,034,029 

104 年支出減少

4.79%。 

賸餘或短絀 60,188 -447,775 -2,116,586 短絀增加 

體育館 

收入 22,119,981 24,421,215 27,328,332 
104 年收入增加

11.90%。 

104 年水電費預估 490 萬，

經多方調控、冷卻水塔清

洗、水質藥劑使用及全靠體

育館人力自行調控、冷氣主

機操控等，總收入增加

10%，水電費卻減少 10%，

只支出 440 萬，節省 50 萬。 

支出 10,075,218 10,242,057 10,050,933 
104 年支出減少

1.87%。 

賸餘或短絀 12,044,763 14,179,158 17,277,399 賸餘增加 

網球館 

收入 1,960,400 1,442,544 2,203,544 
104 年收入增加

53%。 

104 年度，收入計 212,000

元 ， 較 103 年 度 短 少

121,750 元，因受本網球館

乙館將整建為木質地板，多

數會員擔心權益及使用次

數減少，以致部份會員不再

延續使用。 

支出 3,054,375 2,811,036 3,267,771 
104 年支出增加

16% 

餘絀 -1,093,975 -1,368,492 -1,064,227 短絀減少 

合計 

收入 34,091,156 35,954,419 37,449,319 
104 年收入增加

4.16%。 

104 年度體育處總計賸餘

14,096,586 元，扣除應償

還向校務基金借款之 50 萬

元後，實際賸餘金額為

13,596,586 元。 
支出 23,080,180 23,591,528 23,352,733 

104 年支出減少

1.01%。 

賸餘或短絀 11,010,976 12,362,891 14,096,586 賸餘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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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園教育訓

練中心 

收入 11,737,080 14,148,533 12,479,833 
104 年收入減少

11.79%。 
主要收入來源為校外學術

團體占總營收 65％，而校

內學術團體活動只占總營

收 23%，可加強發樸園 DM

給各本校系所宣傳。 

支出 6,653,790 7,121,682 7,240,804 
104 年支出增加

1.67%。 

餘絀 5,083,290 7,026,851 5,239,029 賸餘減少 

體適能中心 

收入 900,000 1,619,346 1,179,792 
104 年收入減少

27.14% 

同性質之運動場所與體適

能中心陸續設置，所以體適

能中心在 104 年收入總金

額成長率為-27.14％，因應

營運策略推動及會員服務

需求，在嚴加控管整體營運

成本之下，雖然減少支出總

金額，但是營運餘絀之成長

率仍然減少，為-44.83％。 

支出 512,278 652,809 646,507 
104 年支出減少

0.97% 

賸餘或短絀 387,722 966,537 533,285 賸餘減少 

學生宿舍 

收入 15,972,949 17,952,879 19,819,710 
104 年收入增加

10.40% 

一、104 年度學生宿舍在營

運上，運作得宜，收入與支

出皆在掌握之中，年度賸餘

金額超越目標金額。        

二、104 年度校務基金挹注

宿舍經費為 5,058,150 元

(如附表三) 

支出 16,776,209 14,264,411 14,643,816 
104 年支出增加

2.66% 

賸餘或短絀 -803,260 3,688,468 5,175,894 盈餘增加 

創新育成中

心 

收入 150,483 154,442 176,606 
104 年收入增加

14.35% 

進駐 8家(2 家虛擬進駐)，

1家 9月進駐期滿。 支出 5,885 24,576 23,858 
104 年支出減少

2.90% 

賸餘或短絀 144,598 129,866 152,748 賸餘略增 

戶外體驗教

育場 

收入 447,970 275,693 217 ,138 
104 年收入減少

21.24% 
一、104 年度的客源主要來

自學生族群與非營利組織

及政府單位；支出方面場地

管理的工讀費佔多數費用。          支出 48,807 30,840 122,659 
104 年支出增加

297.73% 

賸餘或短絀 399,163 244,853 94,479 賸餘減少 

二、104 年度戶外體驗場賸

餘 9,4479 元，扣除當年度

應償還向校務基金借款之

9,4479 元後，實際賸餘金

額為 0元。 

 

建議： 

一、本案通過，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關於游泳池 105 年為 2017 世大運比賽場地，預計 5~6 月開始配合進行整建，將影響其營運收入 

    ，故游泳池人事費之支應來源，會後體育處補充說明。 

三、請棒球場檢視營運計畫書之文字敘述，將有關「租借」改為「借用」；「租金」改為「場地使用費」；

另校史館亦屬棒球場營運項目，應將校史館之收費標準納入「本校棒球場營運管理要點」。 

 

提案八                                                                    提案人：資訊中心 

案由: 有關本校 106 年電腦經費預算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5 年 2 月 16 日臺教資(一)字第 1050021253 號函辦理。 

二、應教育部每年電腦與資訊設備採購須先行提供預算資料，彙整各單位提報 106 年度電腦經費預算相

關資料，經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資訊發展暨安全委員會議進行初步審核後，審核意見(如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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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一、 本案通過，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 請提出大額電腦經費預算之使用單位，於本案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時列席說明。 

三、 關於教學單位提出之計畫型資本門電腦經費預算，會後請教務處提供相關資料以利資訊中心併入

106 年度電腦經費預算表。  

 

 

柒、 臨時動議:  

 

捌、 散會:中午 12:40 分 

 


